
惠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征集 2024—2025 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

目的通知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进一步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部

署安排，充分发挥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引导作用，推动企业绿色高质

量发展，持续改善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根据《中央生态环境资金项目储

备库入库指南（2021年）》（环办科财〔2021〕22号）、《广东省省

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项目储备库入库指南（2022年版）》（粤环函〔2022〕

347号）等文件要求，现征集 2024—2025年大气污染防治资金项目，

具体通知如下：

一、征集条件

1、征集项目重点方向

围绕“十四五”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目标任务，以解决突出大气环境问

题为导向，着眼钢铁、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的污染治理，重点区域集

中治理，企业集群综合整治以及减排明显的淘汰类项目的谋划，统筹考

虑重点难点区域、领域和行业，有效引导和推进大气污染减排。

一是大力推进钢铁、水泥、玻璃、垃圾焚烧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项

目。持续大力推动钢铁超低排放改造、水泥超低排放改造（治理后，NOx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chaodipaifanggaizao/


排放浓度≤50mg/m3）和玻璃深度治理项目（治理后，NOx排放浓度

≤200mg/m3）。

二是促进行业整体治理水平提升项目。鼓励各县区集中开展燃气锅

炉低氮燃烧改造、VOCs排放企业按行业或处理工艺提升情况打包入库。

三是统筹推进涉 VOCs产业集群“绿岛”项目建设项目。推进建设钣

喷共享中心、废活性炭处理中心建设。重点推进 VOCs低效治理设施淘

汰升级。

四是炉窑和锅炉淘汰整治项目。炉窑淘汰或末端治理提标改造，生

物质锅炉清洁能源替代或超低排放改造。

五是其他工业污染治理项目。

入库项目具体要求（范围、类型、申请材料清单等）详见附件。

2、不予入库的情形

（1）燃煤污染控制：无详细信息的锅炉、炉窑淘淘汰类项目；建

设内容描述不清晰的项目；洁净煤生产利用项目；整体更换锅炉项目等。

（2）工业污染治理：未明确治理技术和治理目标的项目；企业达

标排放改造项目；过度治理项目；采用非成熟高效治理技术的项目；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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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脱白（烟羽治理）项目；除 VOCs“绿岛”建设项目外其他新改扩建“三

同时”项目；节能改造项目等。

（3）其他不予入库的情形：道路及工地扬尘治理项目，秸秆综合

利用项目，燃气管网、供热管网、电网、换热站、LNG储运设施等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日常工作经费类项目，科研类项目，运行维护类

项目；已获得中央基建投资等其他中央财政资金支持或价格补贴的申请

中央资金项目；已获得发改、工信等部门省级财政资金支持的申请省级

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低于 200万的工程治理类申请中央资金项目；其他

与大气污染防治关联性不大的项目或成熟度不符合入库要求的项目等；

环境效益改善不明显的项目；近三年存在严重环保失信和严重环境违法

行为的企业的所有项目。

二、报送方式

项目申报入库前，省生态环境厅和市生态环境局将分别组织开展项

目预审，为确保申报项目满足有关时效要求，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可结

合工程进度及材料准备情况，自主选择本年度报送批次，其中中央大气

污染防治资金项目第一批报送时间为 3月 15日前，第二批报送时间为

8月 15日前，申请省资金项目分别于每年 3月 1日、6月 1日、9月 1

日、12月 1日前提交资料。



县区生态环境分局收到申报材料后开展现场核查，确保项目情况与

申报材料相符，将加盖公章后的项目材料报送至市生态环境局。详情可

咨询属地分局。

三、其他说明

市生态环境局将组织专家分批次对征集的项目进行集中审核，符合

条件的推荐申报中央或省级项目库，最终结果以项目库系统中查询到的

国家、省的审核意见或批复为准。


